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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與國際私法》 
 

一、甲為 A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公司）董事長，由於 A公司過去數年因經濟不景氣影響，

致累計虧損新臺幣 5,000 萬元。今（96）年度因景氣復甦，董事長為感念員工辛勞及股東堅定的

支持，於年度中請會計部門主管估算後，決定將公司本年度已實現之盈餘，先分配股息及紅利予

股東及員工。問 A公司債權人乙可依公司法為如何之主張？（20 分） 
 

命題意旨 盈餘分派之要件，以及違法分派盈餘之法律效果 

答題關鍵 需詳細說明盈餘分派要件、順序及規範目的。若能引出公司法第 233 條更是得分關鍵。 

高分閱讀 

程政大公司法上課講義 

黃政大公司法上課講義 

1.經典試題系列-公司法經典題型（周律師） 

P.2-149～2-153：盈餘分派（相似度 60％） 

2.法研所歷屆經典試題解析（民訴,商事法,其他） 

P.2-1-16：盈餘之使用（相似度 60％） 

參考資料 
柯芳枝，公司法論（下），頁 399。 

王文宇，公司法論，頁 378。 

 

【擬答】 
一、A公司債權人得依公司法第 233 條請求退還溢額分派與公司，並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 

(一)公司有盈餘時之分派程序 

依公司法第 232 條第 2項本文，公司無盈餘時，不得分派股息、紅利。觀其立法原意乃在遵守資本維持

原則，以保護公司債權人之權益。是以公司原則上有盈餘時，始得分派股息、紅利。另依公司法下列規

定，公司須完成一定行為，始得分派股息、紅利。其順序如下： 

1.完納稅捐 

依公司法第 237 條第 1項規定，公司分派股息、紅利前，須先完納一切稅捐。 

2.彌補歷年虧損 

依公司法第 232 條第 1項規定：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後，不得分派股息及

紅利。是以公司須彌補虧損後，始得分派股息、紅利。且此處虧損，包括前年度累積及上一會計年度

發生均在內。（經濟部 75.08.06 經商字第 34366 號） 

3.提出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第 237 條第 1項規定，公司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資本總額者，不在此限。 

4.提出特別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第 237 條第 2項規定，公司得以章程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最後於會計年度終

了，盈餘分派議案經股東常會決議後，始得為盈餘分派。 

(二)今甲公司並未彌補歷年虧損逕先分配股息及紅利予股東及員工，A公司過去數年因經濟不景氣影響，致

累積虧損新台幣 5000 萬元。依題意 A公司未彌補歷年虧損，即先分配股息及紅利予股東及員工，故違

反公司法第 232 條第 2項規定。 

(三)公司債權人得依公司法第 233 條，公司違反第 232 條規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時，公司之債權人，得請求退

還，並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今A公司未彌補歷年虧損逕先分配股息及紅利予股東及員工，故

違反公司法第 232 條第 2項規定。故公司債權人得依公司法第 233 條向受溢額盈餘分派之股東或員工，

請求將溢額分派退還於公司。並得請求因此所受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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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因需給付乙買賣價金，乃簽發以丙銀行為付款人，以乙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二紙，交付給乙，

並於票面均記載有「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金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以下簡稱「支

票 A」）及 10 萬元（以下簡稱「支票 B」）。後乙因出國在即，乃將該二紙支票背書交付給丁，委

其代為提示取款，惟乙背書時僅於支票 A之背面書寫「票面金額委任受託人丁領款」等字樣，支

票 B則因故未為類似記載。丁於法定提示期限內，將該二紙支票存入丁於丙銀行之帳戶，丙銀行

並依票面所載金額完成付款轉帳。試論丙銀行之付款行為是否違反票據法相關規定？(2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是標準的實務考題，用意在測驗同學是否有注意最新之實務見解。 

答題關鍵 
核心在於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2223 號判決。此判決同時涉及「委任取款背書」、「發票人禁止背

書轉讓」於「劃平行線支票」所衍生之問題。 

高分閱讀 

1.實例演習系列-票據法經典題型（陳律師） 

P.2-32～2-34：禁止背書轉讓（相似度 80％） 

P.2-82：委任取款背書（相似度 80％） 

2.經典試題系列-票據法經典題型（蔡律師） 

P.2-15：禁止背書轉讓（相似度 80％） 

3.重點整理系列-票據法（方律師）（51ML1004） 

P.2-29～2-34：禁止背書轉讓（相似度 80％） 

P.2-45～2-49：委任取款背書（相似度 80％） 

參考資料 

1.賴政大老師票據法上課講義第一回。 

2.月旦法學教室第 51 期  

P.115：95 台上 2223：禁止背書轉讓票據為背書委任取款之效力 

3.月旦法學教室第 59 期 

P.26～35：票據法第 3講：禁轉票據與禁轉背書（李欽賢） 

【擬答】 
(一)前言（兼論爭點）：本題之核心在於「委任取款背書」、「發票人禁止背書轉讓」之效力、適用限制等議題，

此並涉及此等議題於「劃平行線支票」所衍生之問題。 

(二)委任取款背書 
1.意義及效力：指以委任取款為目的，授與被背書人以代理權所為之背書；其目的在授與被背書人代理權，

而非在轉讓票據權利。委任取款背書因非以移轉票據權利為目的，故不發生權利移轉之效果，僅生代理

權授與之效力。95年台上字第 2223 號判決即明示：委任取款之背書，其票據權利人仍為票據上原載之受

款人，受任取款人僅係委任取款人之代理人。 

2.款式：執票人以委任取款之目的，而為背書時，應於匯票上記載（票據法第 40條第一項）。因此，執票
人以委任取款為目的而為背書時，應於匯票上載明委任取款之目的，否則背書人對於善意受讓人，應負

一般轉讓背書之責任。 

(三)發票人禁止背書轉讓 

1.意義：「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不得轉讓。」票據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所謂不得

轉讓，指匯票無法再依背書之方式而轉讓，僅能依一般民法債權轉讓之方式為之。 

2.但「委任取款背書」則仍不受限制：蓋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不過禁止後手為「轉讓（權利）之背

書」，故此時後手則仍得為「委任取款背書」，因為委任取款背書本質上並非轉讓背書，亦即非以移轉票

據權利為目的。 

(四)於「劃平行線支票」所衍生之問題：95年台上字第 2223 號判決即明示，「按支票執票人為行使取款權利，      

於支票上記載委任取款意旨後，即得以背書方式委託他人為之，並無其他限制，此時執票人僅授與被背書

人收取票款之代理權，並非轉讓票據之所有權，不生票據上權利移轉之效力，此觀票據法第一百四十四條

準用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自明。是以，禁止背書轉讓之記名支票，依法固不得轉讓其權利，惟仍得以委任

取款背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為取款。又在支票正面劃平行線者，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持

票人如非金融業者，則須將支票存入其在金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取款。若劃平行線支票無禁止委任取款背書

之約定，執票人即仍得於支票上載明委任取款意旨以背書為之，由受託人即被背書人將支票存入其在金融



 2007 高點律師高考 ‧  全套詳解  

─  ─ 3

業者之帳戶委託取款。準此，於禁止背書轉讓劃平行線之記名支票為委任取款時，付款人於審查受款人已

為背書及於支票上載明委託取款之意旨，即得付款予受託人，並於付款後免除其責任」。 

(五)小結： 

1.就支票Ａ部分：依實務見解，乙於禁止背書轉讓劃平行線之記名支票為委任取款時，付款人丙於審查受

款人乙已為背書及於支票上載明委託取款之意旨，即得付款予受託人丁，並於付款後免除其責任。 
2.就支票 B部分：由於委任取款僅屬乙丙間之內部關係，且乙並未於票背上註明委任取款或類似字樣，復

背書連續，權利外觀上丁即為正當持票人。故此時付款人丙基於文義性，及依票據法第一四四條準用第

七十一條第一項之反面解釋，丙無須對付款予丁之行為負責。 

 

三、海上運送人甲與託運人乙簽訂運送契約，雙方約定由甲利用 A國船籍國商船（以下簡稱 A國船舶），

將乙所有二個貨櫃之貨物，自台灣基隆港運送至日本神戶港及美國紐約港，其中一個貨櫃卸載於

神戶港區時失火毀損。嗣該 A國船舶繼續駛往紐約，行經公海時，A國船舶與 B國船籍國商船（以

下簡稱 B國船舶）發生船舶碰撞，致兩船舶及貨物沈沒。乙向甲主張運至神戶港之貨物之損害賠

償，甲抗辦貨物已離開船舶，不負運送責任，雙方就契約爭議在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嗣

A國船舶與 B國船舶雙方當事人，就船舶碰撞應如何適用法律在基隆地方法院起訴。請就二個案

件依海商法及其他法律規定分析說明。（20 分） 
 

命題意旨 貨物照管義務存在期間、仲裁條款、船舶碰撞案件管轄法院。 

答題關鍵 
本題爭點稍嫌複雜，在答題時間有限的前提下，以能回答關鍵法條為得分重點。如海商法第 63 條、

第 101 條等。 

高分閱讀 

1.費台大海商法上課講義 

2.黃政大海商法上課講義 

3.重點整理系列-海商法（陳律師） 

P.3-32～3-33：運送人責任（相似度 80％） 

P.3-38～3-45：運送人責任（相似度 80％） 

P.4-2～4-10：船舶碰撞（相似度 70％） 

P.3-105～3-107：仲裁‧與我國法院之管轄權（相似度 80％） 

4.實例演習系列-海商法經典題型（劉律師） 

P.4-145～4-149：運送人責任（相似度 80％） 

P.5-3～5-11：船舶碰撞（相似度 70％） 

P.4-256～4-262：仲裁‧與我國法院之管轄權（相似度 80％） 

參考資料 
1.張新平，海商法，頁 275、頁 467。 

2.劉宗榮，新海商法，頁 271、頁 413。 

【擬答】 
一、運送人甲依海商法第 63 條仍需貨櫃盡照管義務，惟有海商第 69 條法定免責規定適用。 

(一)依海商法第 63 條規定：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守，應為必要之

注意及處置。是以運送人在貨物待運與待交期間，仍須對貨物盡照管義務。今甲抗辯貨物已離開船舶，不

負運送責任，並無理由。 

(二)強制責任期間 

甲需盡貨物照管義務，符合此一運送人之基本義務，運送人甲方能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至於強制責任期間

在學說上存有爭議。有認為應採鉤對鉤原則，亦即貨物裝載上船至卸載離船之期間內;惟亦有認為應以商港

區域為準。綜上所述，學生以為採鉤對鉤原則為宜，是以本例運送人甲仍須對貨物盡照管義務，但不負強

制責任。如運送人盡照管義務，又符合海商法第 69 條第 3款規定時，則有法定免責規定之適用。且因非在

強制責任期間內，其得以特約減輕或免除責任，而無海商法第 61 條規定之適用。為依民法第 222 條規定，

故意或重大過失，仍不得預先免除。 

二、雙方當事人得透過運送契約中之仲裁條款在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 

(一)運送契約中，如有約定仲裁條款，就契約爭議在我國進行仲裁時。 



 2007 高點律師高考 ‧  全套詳解  

─  ─ 4

甲、乙得在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並無疑義，且依仲裁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間之契約訂有仲裁條

款者，該條款之效力，應獨立認定；其契約縱不成立、無效或經撤銷、解除、終止，不影響仲裁條款之效

力。該仲裁條款效力應獨立認定，不受契約效力影響。 

(二)當事人於運送契約中，若未約定契約爭議在我國進行仲裁時。 

惟依海商法第 78 條第 2項精神，甲、乙亦得經雙方同意後，於我國進行仲裁。是以甲、乙得在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聲請仲裁。 

 

三、船舶碰撞案件的管轄法院 

(一)A、B國船舶當事人依海商法第 101 條，得合意在基隆地方法院起訴。 

1.依海商法第 101條規定：「關於碰撞之訴訟，得以下列法院起訴：一、被告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

二、碰撞發生地之法院。三、被告船舶船籍地之法院。四、船舶扣押地之法院。五、當事人合意地之法

院。」 

2.今因依題意: 
(1)基隆並非 A、B國船舶當事人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2)碰撞係發生在公海，基隆亦非碰撞發

生地之法院。(3)依題意 A、B國船舶亦非以台灣為船籍地。(4)船舶已然沈沒，更無所謂扣押地之法院。 
是以僅得依海商法第 101條第 5款雙方合意方式，合意基隆為船舶碰撞之管轄法院。 

3.故 A、B國船舶當事人，僅得以合意方式以基隆為船舶碰撞之管轄法院。 

(二)A、B國船舶當事人，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規定，合意定基隆為船舶碰撞之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一以關於由一定法律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

此規定和海商法規定基本相同。A、B國船舶當事人，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規定，合意定基隆為船舶

碰撞之管轄法院。 

 

四、保險契約為最大誠信契約，試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據實說明義務分述：其意義、說明方式；構

成違反說明義務之情形；以及保險人行使解除契約權之限制理由。（20 分） 
 

命題意旨 此為基本觀念題，測驗考生是否對於重要原則之規定、立法意旨有所了解。 

答題關鍵 
須對於第六十四條之條文相當熟悉，並瞭解學者如江朝國、林勳發教授等對於此條之詮釋，考生方

能脫穎而出。賴政大老師於上課時一再強調本條文必須熟記（模擬考及總複習時更再次加強的重

點），並對此部分為詳盡之解說，仔細說明來龍去脈及各家看法，相信上過課的同學必是高分在握。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保險法（廖律師） 

P.5-24～5-36：據實說明義務（相似度 100％） 

2.實例演習系列-保險法經典題型（程律師） 

P.1-166～1-188：據實說明義務（相似度 100％） 

參考資料 
1.賴政大老師保險法上課講義第一回。 

2.月旦法學教室 48 期 P.54～66：保險契約之成立與告知義務（汪信君） 

【擬答】 
(一)前言：保險契約為最大誠信契約，故衍生相關具體制度設計以落實此一原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所負之據實

說明義務，厥為其中之一環。以下就「據實說明義務」之內涵及相關問題分述之。 

(二)意義：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學者多

以此為據實說明義務之明文。條文雖僅限定要保人為說明義務人，惟學者及實務多認基於被保險人乃風險控

制主體、與第六十五條對照之體系解釋等理由，被保險人亦負有據實說明義務。 
(三)說明方式：依第六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我國對於據實說明義務之範圍乃限於書面詢問事項。然說明義務人之

說明是否須以書面為之，法無明文。依多數說，義務人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履行其義務，蓋重點在於保險人

是否得知其所需資料，說明方式無須重視。但義務人若主張其已口頭告知詢問事項，則需負舉證責任。 
(四)構成違反說明義務之情形：第六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

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

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學者依此而認，義務人所未告知或不實之說明，必須為「重

要之事項」（即須達「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之標準），且須為「義務人之知悉及應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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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屬違反說明義務之內容。 
(五)保險人行使解除契約權限制之理由： 

1.依第六十四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若「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

則縱使義務人未告知或為不實之說明，保險人亦不得行使解除權。 

2.自立法史而言：實則，第六十四條第二項歷經數次立法變遷。於 52 年時之規定，只須未告知或不

實之說明足以影響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保險人即得解除契約，有過度保護保險人之嫌；81 年 2

月之規定，則未告知或不實之說明須達保險人拒保之程度，保險人方得解除契約，復又過度保護被

保險人。故於 81 年 4 月修正為現行條文，亦即增加但書，以平衡前二者之差距；亦即，限制保險

人之解除權，以免保險人持本項為卸責工具。 

3.學者另有從「對價平衡」之觀點出發，以說明此等修正或限制之理由：蓋義務人雖具有違反誠信原

則（說明義務）之事實，但此事實經確定並未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任何影響；換言之，針對此特

定已發生之保險事故，並未造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並未受到破壞，保險人自不得於保險事

故發生後解除契約而免給付義務。 

 

五、義大利籍之甲男與我國籍之乙女於民國 73 年 7 月 7 日在台北市結婚，婚禮當時場面熱鬧，喜氣

洋洋。婚後兩人定居台中，然甲男逐漸不耐婚姻生活，經常對乙拳腳相向，乙傷心之餘，乃訴請

法院離婚。民國 78年 8 月 6 日甲乙兩人經法院判決離婚確定，惟甲男未將該確定判決送請義大

利法院確認。同年 9 月 1 日甲復與我國籍丙女在台中市結婚，婚後歷史重演，兩人終至分居，先

後遷居台北市。其後丙請求甲履行扶養義務，為甲所拒。甲並且主張，彼與丙之「婚姻」係重婚

而無效。請問法院應如何處理？又若分居期間甲歸化我國，取得我國國籍，則處理結果是否會有

不同？(20 分） 
 

命題意旨 國際私法上先決問題之結果及純粹內國事件與涉外事件處理之不同。 

答題關鍵 
應先定性出本題所有涉及到之國際私法問題為何，先確定主要問題之準據法為何，再確定先決（附

隨）問題應使用何國之國際私法，逐一論述即可。 

高分閱讀 

1.法觀人第 119 期-司法三等考場特刊 

第 1 題：附隨問題（相似度 70％） 

2.圖說系列-國際私法(圖說)（劉韋廷律師） 

P.5-27～5-46：附隨問題（相似度 100％） 

P.10-16：夫妻間扶養義務（相似度 100％） 

P.10-4～10-12：結婚要件（相似度 100％） 

3.重點整理系列-國際私法（許展毓） 

P.4-85～4-91：附隨問題（相似度 80％） 

P.9-6：夫妻間扶養義務（相似度 80％） 

P.9-2～9-4：結婚要件（相似度 100％） 

4.實例演習系列-國際私法實例演習（費律師） 

P.1-148～1-153：附隨問題（相似度 80％） 

P.2-94：夫妻間扶養義務（相似度 80％） 

P.2-89：結婚要件（相似度 80％） 

參考資料 

1.劉鐵錚、陳榮傳著，國際私法論，第 598-602 頁、632-634 頁。 

2.費律師，國際私法實例演習系列，1-3 至 1-8 頁。 

3.劉韋廷律師，國際私法，5-7 至 5-37 頁。 

4.田台大，國際私法，第 1回第 3頁以下、第 4回第 67 頁至 74 頁。 

5.田台大，國際私法，96年度總複習講義第 6、7、22 頁。 

【擬答】 
一、本題為涉外私法事件，我國法院應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判斷有無管轄權、並擇定準據法加以適用： 

(一)本題為我國籍丙女訴請義大利籍之甲男履行夫妻之扶養義務，因涉及到義大利籍之外國人，有涉外因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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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本題係因夫妻扶養問題涉訟，屬私法事件，自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之適用。 

(二)我國法院就此涉外事件應有管轄權：本題甲男與丙女係在我國台中市結婚，且兩人分居後先後遷居於台北

市，故婚姻舉行地及兩人之住所地均在我國境內，故在國際管轄權理論無論中採用利益衡量說、類推適用

說或逆推知說，均應認我國法院就此涉外事件有直接一般管轄權。 

(三)國際私法係將涉外私法生活關係分解為各個不同之法律關係，再就各個不同單位之法律關係分別設置準據

法，各個規定均有其各自之固有之適用範圍，互不侵犯。惟依國際私法所定之選法規則來擇定準據法時，

須先就該涉外民事法律關係定其法律關係之性質。關於定性之標準如何，學說見解不一，大致有法庭地法

說、本案準據法說、分析法理比較法說。在實務上大多從法庭地之實質法的立場，就涉外民事事件之法律

關係加以決定，有學者即認為現今各國實證法或判例多採法庭地法說。本題丙女訴請甲男履行扶養義務，

依據我國國際私法之概念，夫妻間之扶養屬婚姻效力之一部分，故關於此問題應定性為我國涉民法第 12

條之婚姻效力。又婚姻效力之有無端視兩造間是否有成立婚姻關係，本題甲男係主張其與丙女間之婚姻係

因重婚而無效，又甲男與丙女是否重婚亦與甲男與乙女之離婚是否成立有關，故就此部分則應分別定性為

「婚姻實質要件」與「離婚之要件」，該二者均屬主要問題（即婚姻效力）之先決問題。 

(四)關於主要問題之準據法：依據我國涉民法第 12 條規定「婚姻之效力依夫之本國法，但為外國人妻未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或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夫者，其效力依中華民國法

律。」。本題甲男為義大利人，但因丙女為我國人，且題涉丙並未喪失我國國籍並在我國有住所，自應適

用涉民法第 12 條但書之規定，以我國法為婚姻效力之準據法。 

(五)關於先決問題之準據法：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關於先決問題之準據法，並未設置明文規定，因此，造成學說見解分歧之結果。

有採法庭地（訴訟地）國際私法說、本案（本問題）準據法所屬國國際私法說或折衷說等，但本題因主要

問題準據法為我國法，因此無論先決問題之準據法係採何說，均應以我國涉民法作為先決問題之選法規

則。故關於離婚要件部分，依我國涉民法第 14 條規定「離婚依起訴時夫之本國法及中華民國法律，均認其

事實為離婚原因者，得宣告之。但配偶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者，依中華民國法律。」甲男與我國人乙女

之離婚，應適用涉民法第 14 條但書之規定，適用我國法即可。至於結婚之實質要件部分，則應適用我國涉

民法第 11 條第 1項前段「婚姻成立之要件，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甲男應依據義大利法、丙女應依我

國法判斷婚姻成立之實質要件是否具備。 

(六)準據法之適用： 

1.本題，關於先決問題即甲男與乙女之離婚是否有效成立部分，雖甲男未將該離婚確定判決訴請義大利法

院確認，但依據涉民法第 14 條但書僅須依我國法判斷離婚判決之效果即可。因我國法院離婚判決為形成

判決，經法院判決確定後，即婚姻關係即告解消，自應認甲男與乙女之婚姻關係經判決離婚而消滅。 

2.承上，甲男與乙女間之婚姻關係既已消滅，故關於婚姻成立之實質要件部分，甲男適用義大利法及丙女

適用我國法之結果，均不會有因甲男重婚而導致婚姻無效之情事，自應認甲男與丙女間之婚姻應屬有效。 

3.綜上，甲男與丙女之婚姻既屬有效，關於扶養義務部分適用我國民法之規定，依據我國民法第 1116 條之

1規定，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故丙女訴請甲男履行扶養義務為有理由，且其受扶養之權利順序與直系血

親尊親屬相同。 

二、若分居期間甲歸化我國，取得我國國籍時，則僅為純粹內國事件，並無涉民法之適用必要。 

(一)依據我國國籍法第 9條規定「外國人依第 3條至第 7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能

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不在此限。」此為避免國籍積

極衝突之立法規定，故本題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應提出喪失原有之義大利國籍之證明，故甲既已取得

我國國籍時，即應已喪失義大利國籍，此時關於夫妻扶養問題涉訟時，因當事人均為我國人，已無涉外因

素存在，屬純粹內國事件，自無適用涉民法之必要。 

(二)如純粹內國事件，我國法院直接適用我國民法之規定即可。但如為涉外事件時，我國法院則應依據涉民法

之選法規則，由內、外國法中選擇其中之一加以適用，惟並非涉外事件均一律適用外國法，倘依據涉民法

之選法規則指向我國法時，方有我國法之適用，此與純粹內國事件一定適用我國法有所不同。本題如前所

述，無論為主要問題、先決問題依據涉民法之選法規則均指向我國法，故我國法院仍應適用我國民法規定

為判決，故從結果論、法院判決結論為相同，但於法律適用程序而言，仍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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